
锦州银行 7777 信用卡“好期贷”业务细则
重要提示：锦州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办理锦州银

行（以下简称“本行”）信用卡“好期贷”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本业务细则所涉

及的所有条款。持卡人一经在微信端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好期贷业务细则》”，

即视为其已阅读、知悉、理解并同意接受本细则的各项约束。

第一条 声明事项

1. “好期贷”是本行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特色分期产品总称，包括

“随心花”和“随意分”两种产品。随心花产品，可随借随还，借款日期默认为

90天；随意分产品，可自行选择分期期数，按期偿还分期本金和手续费。

2.本业务仅限本行信用卡个人卡主卡持卡人申请，且需信用状况良好、符合

本行授信规则。

3.持卡人可通过“锦州银行 7777 信用卡”微信银行申请 “随心花”或“随

意分”。

4.为审核持卡人的“好期贷”申请和进行后续风险管理，持卡人授权并同意：

（1）本行有权采集、处理、传递、使用及保留持卡人的个人资料。

（2）本行有权就信用卡审批和贷后管理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国内或海外的征信机构和类似的征信服务提供商等有关方面咨询、查证

持卡人的资信状况，以及保留和使用相关数据。

（3）本行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其个人信用信

息（包括不良信息）。若发生不良信息报送情形，本行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

邮件、对账单和/或催收单等方式通知持卡人，持卡人联系方式以其申请信用卡

时指定的或后续变更的联络信息为准。

（4）本行有权就“好期贷”业务的审批及办理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银

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或其他相关信用卡组织风险信息数据库、公安部全国公民

身份信息系统等依法设立的机构或系统查询持卡人的个人信息，如持卡人资信出

现恶化或违法、违规、违约用卡等风险情况，本行可将有关风险信息向上述相关

信用卡组织风险信息数据库报送。

（5）本行有权以为持卡人提供与信用卡有关服务的目的，将其信息披露给

提供信用卡服务所必要的本行附属机构和服务合作方，包括但不限于本行分支机

构以及其他与本行签订保密协议的本行服务机构、代理人、外包作业机构、相关

资信机构；上述披露将可能会使相关服务合作方据此知悉持卡人相关信息。

5.持卡人首次申请“随心花”或“随意分”成功后，将会生成“随心花”或

“随意分”账户，同时核发电子卡，该卡仅供还款使用，不允许进行任何其他交

易及卡片相关操作。

第二条 申请及发放

1.“好期贷”产品仅限人民币币种。

2. 持卡人多个信用卡账户授信额度、各种分期付款授信额度、现金提取额



度等，受发卡机构对持卡人设定的总授信额度上限控制。持卡人申请“好期贷”

产品，申请资格及授信额度以本行最终评定为准。“随心花”产品为循环授信；

“随意分”产品为一次性授信，不能循环。

3.“好期贷”业务本金、利息和手续费等均不计算积分。

4.“好期贷”业务款项不得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购房、股票、期货及其

他股本权益性投资；仅限用于消费，包括但不限于装修、家电、婚庆、购车、助

学、旅游、医疗等。

5.持卡人须在申请时选择真实资金用途，并必须保留成功办理“好期贷”而

获得的款项的相关消费凭证，本行拥有随时调阅消费凭证的权利，持卡人应配合

提供。若持卡人未按照本条款细则的约定使用现金款项或无法证明上述现金款项

用于约定用途，本行有权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剩余本金及手续费。若持卡人仍

未依约还款，本行有权依照《锦州银行 7777信用卡领用合约》相关条款及《锦

州银行 7777信用卡“好期贷”业务细则》执行催收、扣划等行为。

6.持卡人申请“好期贷”后，经系统核准成功，款项将实时划入持卡人本行

借记卡内。如果因持卡人提供的本行借记卡账户信息有误或该账户状态不正常

（包括但不限于销户、挂失、不进不出冻结等情况）导致分期款项无法正常转入

借记卡，或者因持卡人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处于只进不出冻结状态导致分期款项虽

已成功转入借记卡，但持卡人无法支取的情况，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持

卡人承担。

7.持卡人每次申请“好期贷”一经审核通过，不能撤销，不能对申请金额或

分期期数进行更改，也不能对各期记账的应摊还的分期本金再次申请分期。持

卡人可以申请提前还款，但须一次性偿还剩余各期应摊还的分期本金，且已收

取的分期手续费不作退还。

第三条 收费、账单及还款

1.收费：

（1）“随心花”产品申请成功后，从申请日开始计收手续费，日费率 0.035%
——0.05%（年化利率为 12.775%-18.250%），以系统实际测算为准；“随心花”

产品在 90 天到期前按月出账单，每月账单只收取手续费；“随心花”本金将在

申请日 90 天后到期转为预借现金交易，按照预借现金日利率 0.05%（年化利率

为 18.250%）每日计收利息，偿还规则与预借现金一致。“随心花”可随借随还，

随时申请提前还款。

（2）“随意分”产品申请成功后，需支付一定手续费，手续费分期收取，

每期手续费=分期总金额×总手续费率÷期数，手续费率如下表：

3期 6 期 12期 24期 36期

分期总费率 1.15% 2.3% 4.2% 8.4% 12.6%

年化利率 6.89% 7.84% 7.66% 7.87% 7.87%



每期手续费以系统实际测算为准，持卡人分期的每期应还金额与当期手续

费将计入该期信用卡账单，不额外收取利息。

（3）本行可按监管要求和本行授信政策，并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用卡

情况以及相关活动等调整“随心花”和“随意分”业务手续费率，实际费率以持

卡人申请时办理渠道告知的手续费率为准。

2.账单：为方便持卡人理解账单，“好期贷”项下的“随心花”和“随意分”

产品均单独出具账单。目前仅限“锦州银行 7777信用卡”公众号下的微信银行

支持持卡人查询账单。

3.最低还款额：为以下部分金额之总和：（1）“随心花”、“随意分”账户分

期还款本金、手续费、利息欠款的 100％；（2）“随心花”、“随意分”账户违约

金欠款的 100％；（3）前期所有最低额未还部分。

4.违约金：根据账单，若客户未能在到期还款日前（含）偿还最低还款额，

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 5%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每月计收一次，不计复利，

最低人民币 5元。

5.还款：“随心花”和“随意分”产品的还款渠道仅限于“锦州银行 7777 信

用卡”公众号下的还款渠道。因“随心花”产品默认天数为 90天，若持卡人需

要提前偿还本金，需要申请部分提前还款或者全额提前还款后再进行偿还；“随

意分”产品需首次分摊后方可在上述微信银行渠道申请正常或提前还款。

6.若持卡人要求整户注销个人信用卡，则必须全额偿还已成功办理且未偿还

的“好期贷”欠款（含本金及利息、手续费和违约金等）。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若在本行认定的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持卡人有

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持卡人涉嫌洗钱、恐怖融资或涉及联合国

等制裁时；信用卡由于被取消、管制、终止、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不

正常状态；持卡人缴款延滞；持卡人未按照本细则的约定使用款项或无法证明上

述款项用于约定用途；持卡人身故；持卡人违反了本行信用卡的领用合约、信用

卡章程、本细则中的任何规定或本行信用卡中心的相关规定等）确定持卡人的账

户不再适合进行“好期贷”业务时，我行将在通知持卡人（包括但不限于短信、

电话等）后对本业务执行终止，本业务项下的所有未予偿还金额视为全部到期，

本行有权要求持卡人（如持卡人身故，有权要求其继承人）提前一次性偿清。

第五条 其他

1.持卡人声明已详尽阅读并完全知晓和承诺遵守本条款及细则。

2.本业务细则未尽事项依据《锦州银行 7777信用卡章程》、《锦州银行 7777
信用卡领用合约》、银行业务规定及金融惯例有关规定处理。

3.本行信用卡中心将提前公告或通知（本行信用卡中心有权根据实际业务情

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通知，具体可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



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对账单告知、电子邮件告知、短信通知或语音电话通知、

微信银行告知等）持卡人下述变更事项：本业务细则、《锦州银行 7777信用卡章

程》的修改、《锦州银行 7777信用卡收费标准》中收费项目或标准的变化等。该

等变更自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持卡人有权在公告期内选择是否同意

该等变更。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变更，持卡人应在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前终

止使用“好期贷”业务，并按照规定提前一次性偿还“好期贷”业务项下的全

部欠款金额。否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变更，变更后的内容对持卡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

4.本行保留拒绝任何涉违法交易的信用卡账户、不良信用卡账户、状态不正

常的信用卡账户，或本行认为不适合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信用卡账户申请“好期

贷”业务的权利。

5.为了确保资金安全，请妥善保管好您的信用卡卡号、有效期、密码等卡片

信息和个人信息。因本人原因导致个人及卡片信息泄露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均由

持卡人承担。

6.本业务 24小时客户咨询及投诉热线：400-66-96178。
7.以上业务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锦州银行

2020年 7月 28日


